由一则二审《民事裁定书》引发的思考

单少芳 刘霞：上海律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0年7月，李某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被孙某起诉至松江区人民法院，李某委托笔者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该案庭审工作。该案经审理后，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孙某全部诉讼请求。原告随后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依法受理该案并组成合议庭，先后两次传唤双方当事人到庭参加谈话，并在2011年7月组织双方当事人正式开庭。正式开庭当日，上诉人孙某及其代理律师以其未收到法庭传票为由拒不到庭，但合议庭经讨论后决定对本案进行缺席审理，申请人依合议庭要求参加了庭审，直至辩论终结。
　　令笔者及当事人李某感到意外的是，二审法院并没有根据开庭审理情况作出终审判决，而是于2011年9月以上诉人申请撤回起诉和撤回上诉为由，作出终审《民事裁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第52条、第156条之规定，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准许上诉人孙某撤回起诉和撤回上诉。孙某随后以同一事实再次向松江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最高院批复（法释〔1998〕19号），上诉人经传唤拒不到庭的，应当按上诉人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笔者认为二审法院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起诉、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导致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因当事人个人意志而丧失公信力，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判决的严肃性及权威性。浪费司法资源的同时，也严重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纠正。

　　二审法院准许一审原告撤回起诉、撤销一审判决的法律依据不足

　　经查阅相关司法案例，笔者发现某些地方二审法院亦曾作出类似裁定，只是法律依据不尽相同，有的如本案适用《民事诉讼法》第52条，也有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31条、第157条等。笔者认为，二审法院依据上述条款裁定准许一审原告撤回起诉、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当事人行使撤回起诉、变更诉讼请求或反诉等权利，应严格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

　　《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该条款规定的是《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之一“处分原则”；第52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该条款位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编“总则”中“诉讼参加人”一章，概括性规定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明确原告有权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也表明被告有反诉的权利。

　　需注意的是，《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当事人前述诉讼权利，但当事人无权任意行使撤回起诉或反诉等权利，而应严格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即应当按《民事诉讼法》第13条之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34条明确规定“当事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该规定对诉讼当事人如何行使《民事诉讼法》第52条中关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及被告提起反诉”等权利所作的进一步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十二章“第一审普通程序”中第131条明确规定了原告放弃诉讼请求的程序及条件，即“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52条不能单独作为准许一审原告在二审程序中撤回起诉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131条明确规定了原告行使撤诉权的程序和条件。

　　撤诉是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它是指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有权撤回其起诉和上诉的权利。

　　一审判决的宣判标志着一审民事诉讼程序已经结束，此时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的权利也就此终止。因此，《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十二章“第一审普通程序”中第131条中明确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此“宣判前”指的是一审而非二审。若案件已在二审阶段，则不满足该条款之规定，二审法院无权依据该条款准许上诉人撤回起诉。

　　二审中双方达成和解的，可以准许一审原告在二审中撤回起诉。

　　《民诉意见》第191条对“第二审程序”中一审原告撤回起诉的程序和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即“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根据该规定，法院准许一审原告在二审中撤回起诉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即通过诉讼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形式解决了原被告之间的争议，此时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已覆盖一审判决。

　　纵观《民事诉讼法》及《民诉意见》关于“第二审程序”章节内容的规定，仅《民诉意见》第191条对“第二审程序”中一审原告撤回起诉的程序和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因此除该条款规定情形外，二审法院不应当准许一审原告撤回起诉，从而使一审判决失效。

　　关于《民事诉讼法》第157条的理解。

　　《民事诉讼法》第157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虽然部分二审法院依据该条款及《民事诉讼法》第131条裁定准许一审原告撤回起诉，但笔者认为，《民诉意见》第191条已对二审程序中一审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的程序和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则应适用该规定作为裁定一审原告撤回起诉的法律依据，而不应再适用上述《民事诉讼法》第131条及157条，否则法律无需单独就《民诉意见》第191条之情形特别约定。

　　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 决之法定情形。

　　《民事诉讼法》对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的情形作了专门规定，该规定应当是二审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的法定理由，除此之外，二审人民法院不能随意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否则便有枉法裁判的嫌疑。

　　《民事诉讼法》第153条之规定，二审法院适用裁定撤销一审判决的法定情形包括：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同时，《民事诉讼法》第155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书送达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视为撤销。”本案二审法院作出撤销一审判决的裁定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53条及第155条规定之情形，任意扩大了法律赋予二审法院裁判的权利。

　　准许一审原告在二审程序任意撤回起诉的危害性

　　一审原告在二审中撤回起诉，不仅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并使一审法院判决因个人意志而丧失公信力。

　　二审法院准许一审原告撤诉的裁定，任意扩大了一审原告的诉讼权利。若二审法院对原告的撤诉申请不加限制，因起诉即中断诉讼时效之原则，原告可以任意提起诉讼并申请撤诉，根据不同法官对同一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不同，并考虑法官自由裁量权，在两级法院不同承办法官中重复起诉，做最有利于自己的尝试。最终导致同一案件基于原告任意撤回起诉的行为，在两级法院之间循环往复，大量程序性工作被重复，不同承办法官反复就该个案作案前阅卷工作，而无法最终作出任何生效判决的结果，这必然严重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

　　已发生社会公信力的一审判决，非因二审法院审理而被撤销，却因当事人任意撤回起诉之行为而丧失任何法律效力，严重侵害了人民法院判决的严肃性及权威性。

　　法院准许一审原告撤诉的裁定，严重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造成被告讼累。

　　本案一审判决已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二审阶段原告已预见到二审终审判决对自己的不利后果，而提出撤回起诉和上诉。二审法院裁定准予撤回起诉，最直接的法律后果就是一审判决失效，两级法院历时一年多的审理工作没能对双方当事人争议事宜作出最终司法评判。而被告在本次诉讼中一审二审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律师费和其他应诉、收集证据等过程中开支的各项费用无法要求原告补偿。

　　原告撤回起诉后，其通过另行组织证据就同一事实或理由而再次对被告提起诉讼，不仅造成被告讼累，也导致被告因此必须重复花费时间、金钱、精力为新的诉讼作准备，给被告带来巨大经济压力及精神负担。

　　本案中原告申请诉讼保全被告房产，导致被告无法进行正常交易，已对被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虽然被告有权另行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但势必增加当事人的讼累。

　　上海高院关于二审程序原告申请撤诉权利作了严格限定

　　原告作为被上诉人是否有权撤回起诉的问题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印发的《关于印发<关于民商事审判若干程序问题的解答>的通知》(以下简称2004年解答)第五点，“原审原告作为被上诉人，其在二审程序中申请撤销原审诉讼请求应如何处理？”其解答是：“原审原告作为二审诉讼程序的被上诉人，在二审审理阶段，其申请撤销在原审中的所有诉讼请求，鉴于二审程序基于一审程序而存在，原审原告在二审程序中的申请撤销原审诉讼请求的行为，实际导致二审程序已没有存在的基础和必要。二审法院应对原审原告的撤诉申请予以审查，只要不存在违法或损害他人情形的，法院应予准许，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准许原审原告撤回起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印发的《2005年上海法院民商事审判问答(之二)》第一点，“关于原审原告在二审程序中申请撤销本案诉讼应如何正确把握的问题”，其解答是：“2004年解答的第五条对该种情形的处理作了规定。即原审原告作为二审诉讼程序的被上诉人，在二审审理阶段申请撤销在原审中的所有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经对原审原告的撤诉申请审查后，可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准许原审原告撤回起诉。该条中所称原审原告撤销原审所有诉讼请求，是指双方已就本案所涉纠纷达成和解或者原审原告已实质放弃对原审被告的诉请，且不再需要法院对此作出实体判决或出具民事调解书。原审原告放弃原审所有诉讼请求的行为，是权利人对其程序和实体权利的处分。因此，原审原告在撤销本案诉讼后，不得对原审被告就同一事实或理由再行起诉。审理中，二审法院要依法审查原审原告撤销原审诉请的理由，明确告知原审原告申请撤销原审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并记明笔录。如果原审原告表示不能接受或要求保留诉权的，则对其申请不予准许。防止个别案件的原审原告为规避二审对其不利的诉讼后果而暂时撤诉，事后又以新的证据或理由重新提起诉讼的情形发生。”

　　原告作为上诉人是否有权撤回起诉应当参照上述规定。

　　虽然上述意见仅针对一审原告作为被上诉人申请撤诉的情况，但根据其司法精神，正是考虑到一审原告作为被上诉人时为规避二审对其不利的诉讼后果而暂时撤诉的情况，因此严格限定了原告二审中撤诉的权利。若一审原告作为上诉人时，其已持有一审法院作出的对其不利的司法判决，此时一审原告更有可能为规避二审对其不利的诉讼后果而提起撤回起诉。因此，笔者认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述意见应当适用于一审原告作为上诉人的情况，即二审法院准许本案原告在二审中撤回原审诉讼请求，必须满足的条件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已就本案所涉纠纷达成和解或者一审原告已实质放弃对一审被告的诉请，即一审原告放弃就同一事实或理由再行起诉的权利，并不再需要法院对此作出实体判决或出具民事调解书。

　　本案原告申请二审法院准许其撤回起诉，根据上海高院上述审判意见，该案原告必须放弃就同一事实或理由再行起诉的权利，即原告孙某无权就涉案房产纠纷再次提起诉讼。二审法院作出的终审《民事裁定书》亦应体现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度和“一事不再理”原则,原告若以同一事实理由再次起诉，法院也应不予受理。

　　综上所述，不论是《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亦或上海高院关于原告在二审中撤诉的相关规定，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本意是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但当事人应当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行使其诉讼权利，笔者建议立法部门尽快出台相应法规或司法解释限定二审法院通过准许一审原告任意撤回起诉从而裁定撤销一审判决的情形，以维护人民法院判决的公信力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浪费司法资源和纳税人的钱。

